项目需求
为扬州市公安局提供门岗、监控、巡逻巡视安保服务，各要害（涉密）部位、枪库、靶场外围巡逻看守、涉密设备（车辆）巡逻看守，武器装备武装押运等服务。

（一）项目位置：扬州市公安指挥大楼、刑警支队大楼、特警支队大楼、治安支队大楼、监管支队等部门。

（二）具体要求：本项目共需70人。
1、指挥大楼。

（1）工作职责：负责扬州市公安指挥大楼的门岗、巡逻岗、大厅接待岗、大楼监控岗、16层、17层、18层保卫岗、队长监督岗，对要害（涉密）部位、枪库、涉密设备（车辆）巡逻看守，加强巡岗保卫，武器装备武装押运。

（2）工作要求：

a、重点部位的值守及晚间6点大楼下班高峰期过后，按照大楼内要求关闭大楼内部分出入口，加强晚间巡视工作，晚间检查地下车库内安全检查；

b、对大楼内的消防设施定期检查和人员培训，每年组织1-2次消防演习；

c、对大楼监控设备运行质态巡查，确保大楼内进出人员检查，防止出现安全隐患；

d、白班和晚班巡岗人员1个小时巡视大楼内部和外围，对大楼进行安全检查

e、巡岗期间对要害（泄密）部位、枪库楼层，及涉密设备（车辆）巡逻看守，加强巡岗保卫。

f、配合民警开展武器装备武装押运。

g、完成市局警务保障处交办的其他任务； 

2、刑警支队大楼。
（1）工作职责：负责大楼内要害（涉密）部位、枪库的安全保卫，武器装备武装押运，排查并消除安全隐患。

（2）工作要求：

a、值班室无闲杂人员滞留，保持内外环境整洁卫生。

b、巡岗期间对要害（泄密）部位、枪库楼层，及涉密设备（车辆）巡逻看守，加强巡岗保卫。

 c、配合民警开展武器装备武装押运。

　  d、完成的其他事项。

3、特警支队大楼。
（1）工作内容：负责大楼内对要害（涉密）部位、枪库的安全保卫，武器装备武装押运，排查并消除安全隐患。

（2）工作要求：

a、值班室无闲杂人员滞留，保持内外环境整洁卫生。

b、巡岗期间对要害（泄密）部位、枪库楼层，及涉密设备（车辆）巡逻看守，加强巡岗保卫，武器装备武装押运。

 c、配合民警开展武器装备武装押运。

　  d、完成的其他事项。

4、治安支队大楼。
（1）工作职责：负责大楼内对要害（涉密）部位、枪库的安全保卫，武器装备武装押运，排查并消除安全隐患。

（2）工作要求：

a、值班室无闲杂人员滞留，保持内外环境整洁卫生。

b、巡岗期间对要害（泄密）部位、枪库楼层，及涉密设备（车辆）巡逻看守，加强巡岗保卫。

 c、配合民警开展武器装备武装押运。

　  d、完成的其他事项。

5、监管支队。
（1）工作职责：负责大楼内传达室岗、支队监控岗、支队大院巡逻岗、搜居所监控岗、看守所大厅接待及外劳协管岗、戒毒所女子监控岗、看守所女子监控岗、戒毒所男子监控岗、看守所男子监控岗、排查并消除安全隐患，监护在押人员劳动。

（2）工作要求：

a、负责检查看守所大厅进出人员的登记工作，并进出人员进行引导，联系相关人员接待，防止出现突发情况，做到应急处置，确保安全无事故。

b、按照要求帮助大楼内需要帮助的事项及时配合，配合做交办的事项和活动安保工作。

c、与楼内保洁联动，负责大楼的安全设施、消防器材的巡查维护，楼内巡更，如有损坏及时上报。

d、值班室无闲杂人员滞留，保持内外环境整洁卫生，门前卫生三包。

e、对监控区域24小时监控，出现突发情况及时联系相关单位进行应急处理，并及时上报。

f、巡岗期间要害（泄密）部位、枪库等楼层加强巡视和保卫，监护在押人员劳动。

 g、完成的其他事项。

（三）考核办法

1、每季度进行考核，每扣除5分，相应扣除当季物业服务费一个百分点。

2、每季度考核均达到180分以上，为考核合格。

3、具体办法：
	序号
	标准内容

	一
	基础管理

	
	1、建立健全各项管理制度、各岗位工作标准，并制定具体的落实措施和考核办法。

	
	2、管理人员和保安人员持证上岗；员工统一着装，佩戴明显标识，注意仪表端庄，工作规范、作风严谨。

	
	3、日常工作痕迹化，运行档案资料齐全，分类成册，管理完善，查阅方便。

	
	4、建立24小时值班制度，设立服务电话，接受业主和使用人报修、求助、建议、问询、质疑、投诉等各类信息的收集和反馈，并及时处理，有回访制度和记录。

	
	5、每半年向各办公室发放物业管理服务工作征求意见单，对合理的建议及时采纳，满意率达90％以上。

	
	6、保安人员在岗情况，不得无故离岗，配置人数不得低于招标文件要求。

	二
	纪律管理

	
	1、严格执行“七条禁令”、不发生因违法违纪受到公安机关治安处罚。

	
	2、加强安全管理，确保枪支弹药、武装押运、在押人员监护责任区域内不发生安全事故。

	
	3、严格执行安全保密制度。

	
	4、加强内务管理和各项请示报告制度。

	三
	保安及车辆设备管理

	
	1、大楼基本实行半开放式管理

	
	2、实行24小时值班及巡逻制度；保安人员熟悉大楼的环境，文明值勤，训练有素，言语规范，认真负责，精神饱满，讲究服务艺术。

	
	3、结合大楼特点，制订安全防范措施，工作中坚守岗位，不擅离职守和串岗，杜绝脱岗、离岗现象。

	
	4、各种涉密设备（车辆）管理有序，定时巡逻看护。

	
	5、安保人员每天有巡查、值班记录及交接、考勤、检查记录详细完备。

	
	6、管理区域秩序井然，有突发事件处理预案，遇突发事件迅速上报有关部门。

	四
	精神文明建设

	
	1、设有学习宣传园地，开展健康向上的文化活动。

	
	2、工作人员不发生重大违纪违法案件。


（四）其他事项：


1、投标报价应包括所有的费用：人员工资、法定的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法定税费、管理费（含为完成招标文件规定的服务工作所涉及到的一切相关费用）

2、报价时，人员工资低于扬州市最低工资标准及未依法测算全员缴纳社会保险的作无效报价处理。

3投标人承诺：如中标，应将保安人员资料送公安局治安警察支队备案。（须提供承诺，扫描上传）
